	中共东莞市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


东社党工委〔2016〕22号

关于举办“我来讲党课”微课比赛的通知

各镇（街道）社会组织工委、松山湖（生态园）社会组织党委、市直管社会组织党组织：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统一部署，根据2016年实施“夯基础 促提升”工程的工作安排，结合我市社会组织实际，工委决定在全市社会组织党组织中举办“我来讲党课”微课比赛活动，由广东科技学院党委负责承办。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全市所有社会组织党员，重点是各级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干部。
二、选题内容
以下内容仅提供选题方向参考，具体微党课题目自拟：
1．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

2．贯彻落实十八大以来重要会议精神；

3．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党史）；

4．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5．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论述
6．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中央、省委及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文件精神；

8．身边好党员坚定信念、牢记宗旨，爱岗敬业、服务群众，改革创新、勇于担当，清正廉洁等方面的感人故事、做法和经验；
9．广大党员在学习党章党史、党的优良传统、典型模范人物等方面的感悟、体会和启示等。
三、比赛安排
1．5月9日-25日，各单位广泛动员全体党员积极参与，收集汇总好参赛者填写的《微党课比赛推荐表》，统一报送至市社会组织工委邮箱shzzgw@dg.gov.cn；广科学院和创新学院推荐3-5个，镇街和其他市直管党组织推荐1-2个；选题内容要求原创，报送时填写内容框架即可（文字1000字左右），不能用诗歌形式表达；讲课内容要理论联系实际，主题突出、观点鲜明，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切实做到言之有物，要以小见大；授课语言要真挚流畅、逻辑严谨，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2．5月26日-31日，市社会组织工委对参赛者的选题内容进行审核，并及时反馈意见； 
3．6月1日-30日，参赛者根据审核后的选题内容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进行微党课录制工作，讲课时间控制在15分钟左右；录制时提倡有现场观众、有PPT课件，单个机位录制即可，要求镜头平稳、图像声音清晰，最后以视频格式（MPEG、AVI、MOV、WMV格式均可，分辨率不小于1280×720像素）上报；

4．市社会组织工委根据报送的视频课件，集中时间组织评审小组按照《微党课比赛评分标准》（附件2）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名，评审结果将于9月份适时公布。
四、其他要求
1．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广泛发动，积极推荐身边好党员参加比赛。 
2．参赛视频课件要求原创，不得抄袭、模仿他人作品、侵害他人版权。若发现参赛课件侵犯他人著作权，或有任何不良信息内容，一律取消参赛资格；
3．所有获奖的视频课件，市社会组织工委将统一制作成党员视频学习资料，上传至“东莞社会组织党建”官方微信的学习库。
附件：1.微党课比赛推荐表

2.微党课比赛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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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微党课比赛推荐表

	基本
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及

党内职务
	

	
	所属

党组织
	

	微党课

题目
	

	微党课

内容
	（以框架形式，填写主要内容即可，1000字左右）

	镇街

或直管党组织

推荐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微党课比赛评分标准
	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备注

	讲课内容
60分
	内容：内容紧扣主题，充实生动，有真情实感
	30
	
	

	
	结构：层次分明，构思巧妙。论点、论据具有逻辑性。
	15
	
	

	
	意义：富有启发性，富有创意。引人入胜，有感染力和号召力。
	15
	
	

	语言表达
25分
	语言：语言规范，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表达流畅。
	10
	
	

	
	表达：语言流畅自然，节奏张弛符合思想感情的起伏变化，文采优美，表达生动，激情昂扬有感染力。
	15
	
	

	形象风度
12分
	表现：动作得体 ，表现恰当。
	5
	
	

	
	台风：精神饱满，感情处理得当，感染力强
	4
	
	

	
	礼节：上下场致意、答谢
	2
	
	

	
	着装：着装得体，自然大方
	1
	
	

	讲课时间
3分
	时间控制在14-16分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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